
沈阳市对贡献突出人力资源 

服务机构奖励申报指南 

 
一、 申报条件 

1.奖励对象：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的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

可证且正常经营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 

2.奖励条件：服务信用水平、服务能力和服务绩效考评成绩突出，

2017 年 1 月 1 日后被授予国家、省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称号。 

3.奖励标准：被授予国家、省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称号分

别奖励 15万元、10 万元。获得多个奖项，奖励资金按最高奖励额度

发放，不重复奖励。 

二、 申报材料 

1.《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申报表》;  

2.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原

件及复印件； 

3.获奖文件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.其它证明材料。 

三、办理流程 

申报 审核    结果公示    拨付奖励资金 

四、 申报时间及工作时限 

工作时限:30 个工作日。 

五、 相应表格下载网址：http://www.syhrss.gov.cn/ 

六、受理部门及地址：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七、 联系方式 

业务咨询电话：024-22531302 

业务办理电话：024-31401281 



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申报表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申报机构基本信息 

机 

 
构 

机构名称  

单位属性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

负责人及职务  

联系人及职务  

联系人电话  手机  

通讯地址  

电子邮箱  

接收奖励金卡号 
（账号） 

户名  

开户行  

卡号（账号）  

获
得
荣
誉
情
况 

荣誉名称 取得时间 评审单位 

   

   

   

在引进人才工作中对我
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

需说服务信用、服务能力、服务业绩（可另加附页） 
 
 

申报机构盖章： 
年   月   日 

本单位声明，本表所填内容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
承担相关责任。 
 

 
单位公章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